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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州财政局关于转发《云南省省级

财政行政执法检查工作程序》的通知

各县（市）区财政局：

为规范全省财政行政执法检查工作行为，云南省财政厅

根据财政部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了《云南省省级财

政行政执法检查工作程序》，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云南省省级财政行政执法检查工作程序(在云南省

财政厅网站 www.ynf.gov.cn- “信息公开”-“财政监

督”专栏同步发布，供查询使用）

西双版纳州财政局

2017年 6月 23日

（联系人：李纳；联系电话：0691-212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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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省级财政行政执法检查工作程序

为规范省级财政行政执法检查工作行为，提高检查质

量，根据财政部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以下财政行政执

法检查工作程序。

省财政厅实施财政行政执法检查，要制定年度执法检查

计划和检查项目实施方案，按程序报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一）省财政厅实施财政行政执法检查，一般应于 3个

工作日前向被检查人送达财政行政执法检查通知书（样式见

附件 1）。

（二）省财政厅认为实施财政行政执法检查的 3个工作

日前向被检查人送达检查通知书对检查工作有不利影响时，

经厅领导批准，执法检查通知书可在实施财政检查前适当时

间下达。

（一）实施财政行政执法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并应当向被检查人出示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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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财政行政执法检查时，被检查单位应当签署

财政行政执法检查承诺书（样式详见附件 2），并对提供检

查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一）检查工作结束前，检查组应当就检查工作的基本

情况、被检查人存在的问题等事项书面征求被检查人的意见

（样式详见附件 3）。被检查人自收到书面征求意见函之日

起 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意见或说明（样式详见附件 4）；

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意见或说明的，视为无异议。

（二）被检查人收到财政行政执法检查征求意见函，应

填写送达回证交检查组（样式详见附件 5）

（三）被检查人对财政检查情况提出不同意见的，检查

组应当逐项进行认定，明确是否采纳，并说明理由和依据（样

式详见附件 6）。

（一）对检查未发现有财政违法行为的被检查人作出检

查结论。

（二）对检查发现有财政违法行为的被检查人依法作出

行政处理、处罚决定。

（三）对检查发现不属于省财政厅职权范围的事项依法

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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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财政行政执法检查通知书

〔 〕第 号

：

根据××（进行检查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

范性文件的名称）的规定，我×（厅、局、办）决定派检查

组自××××年××月××日开始，对你单位×××（检查内容和范围）

进行检查，必要时将延伸检查相关年度及有关单位。请予配

合，并提供有关资料和必要的工作条件。

检查组组长：

检查组成员：

联系电话：

（财政部门印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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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财政行政执法检查承诺书

××检查组：

按照××（进行检查所依据的文件名称）要求，我单位将

积极配合开展检查工作，并向检查组提供相关检查资料。

我单位保证提供的资料真实完整，如有虚假、隐匿，愿

承担由此所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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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财政行政执法检查征求意见函

：

现将我检查组对你（单位）的财政检查情况送达给你（单位）。

根据《财政检查工作办法》（财政部令第 32号），请你（单位）

在收到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意见或说明，送交我检查

组。逾期未复，视为无异议。

特此告知。

附：财政检查工作基本情况和被检查人存在的问题

检查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征求意见函一式两份，一份送达被检查单位，一份检查组

留存并纳入财政检查报告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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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被检查人意见或说明被检查人意见或说明被检查人意见或说明被检查人意见或说明

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被检查人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被检查人意见或说明”在送达财政检查征求意见函时一并

送交被检查人，被检查人签署意见后，反馈检查组作为检查

报告内容。

2.被检查人意见或说明可另页提供，并签注“意见另附”。

3.检查组留存并纳入财政检查报告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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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送 达 回 证

送达文书 （写明送达文书的名称和文号）

送达人及

送达时间

（写明送达机关或机构名称，加盖

送达机关或机构的印章）

××××年××月××日

受送达人 （写明受送达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

收件人及

收件时间

（收件人签名或盖章）

××××年××月××日

备 注

备注：1.邮寄送达的，受送达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寄交××（写明送

达机关或机构名称，地址：××××，邮编：××××。

2.代收人代收的，由代收人在收件人栏内签名或者盖章，并注

明与收件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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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查组对被检查人意见或说明的认定意见

一、引言段。简要介绍征求被检查人意见的情况以及被检查

人反馈的书面意见或说明。

二、认定意见。对被检查人有异议的意见，应逐项认定，明

确是否采纳其意见，并说明理由和依据。

检查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检查组留存并纳入财政检查报告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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